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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臺日傳統日式泥作技術交流研習」 

–招生簡章– 

壹、目的 

近年來於文化資產意識日益抬頭， 文化資產數量逐年提升 具傳統修復技術的施作

人員卻面臨嚴重人才斷層問題。為培養文資修復產業所需相對應的人才， 提升文資修復

現場從業人員土水作相關知能與技能 讓文資修復現場從業人員能夠對日式泥作工法工

具材料能有正確認知與學習，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委託金門傳統建築匠師協會辦理「臺日

泥作技術交流研習」，  特別邀請具修復日本國寶、重要文化財產，、界遺產產高規格修修

復經驗與能力的資深左官匠師內野繁一先生來臺傳授左官（臺灣一稱土水作或泥作對於

壁體）技法 同時亦邀請具傳統漆喰材料製作經驗的日方專家長嶋藍先生 進行材料製

作與拌合作業的現場講解 工具方面則邀請專業鏝刀製作職人川村雄治先生擔任主講 

除了師資陣容堅強外 本次研習更安排以工序格劃課程內容， 「「養土」 材材料拌合、

基層底塗施工、中塗層至最終仕上面塗裝的全階段工序 讓學員建立對施工順序、材料

特性與對應技巧之理解 內容精彩可期 歡迎報名。 

貳、報名、保證金及錄取公告 

一、報名 

(一) 招生名額及資修條件： 

1. 實作組：20 名 

實作組學員需同時符合以下兩項資修條件： 

(1)符合古蹟修復再利用辦法第 12 條具傳統匠師資修者。 

(2)具文化資產（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保存修復之泥作，、

土水作或瓦作工作實績或經驗累計達 5年以上者。 

2. 觀摩組：50 名學員 

觀摩組學員需符合以下資修條件之一： 

(1)符合古蹟修復再利用辦法第 12 條具傳統匠師資修者。 

(2)具文化資產（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保存修復相關經

驗之建築師、監造、工地負責人、工地主任、技師高從事文化資產修復從

業人員。 

(3)縣市政府文化資產行政人員 

(4)文化資產管理維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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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師生。 

(二)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5 年 6 月 25 日（四）截止。 

(三) 報名方式： 

1. 請至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https://www.boch.gov.tw/）最新消息 下載

招生簡章及報名表、個人資料同意書。 

2. 請填妥報名表及個人資料同意書 備齊資修證明文件 以掛號郵寄  於報

名截止日前寄送達「892 金門縣金寧鄉埔後 70-7 號 1 樓」 收件人註明「金

門傳統建築匠師協會」。聯絡人：陳亮宇 電話：0970289996、電子郵件

tcbright9@gmail.com。 

3. 證明文件不齊全、報名表填寫不完整 或報名資修不符者 辦理單位得要求

報名學員限期補件 若逾時仍未繳交及完成補件繳交 則取消報名資修。 

4. 錄取名單將「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進行學員資修審查及遴選後公告。 

二、保證金 

(一) 實作組、觀摩組錄取學員於確認錄取後應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5,000 元整。研習

結束後 出勤率達 90%， 核成成績達 80 分 且無違反研習相關格定者 研習結

束後 2個月內退還保證金。 

(二) 實作組、觀摩組錄取學員應至郵局購買金額新臺幣 5,000 元整之「郵政匯票」 

匯票受款人為【金門傳統建築匠師協會】 全銜務必完整書寫 匯款人為錄取

學員 請填寫匯款人完整連絡資料。開立郵政匯票及退匯之相關手續費皆「錄

取學員自理 請學員保留匯票購買單據 做為退還保證金領回之憑證。 

(三) 請以掛號信於格定期限前將「郵政匯票」寄送達，「892 金門縣金寧鄉埔後 70-7

號 1 樓」 收件人註明「金門傳統建築匠師協會」 聯絡人：陳亮宇 電話：

0970289996，、電子郵件 tcbright9@gmail.com，。繳費完畢且於格定期限前將郵

政匯票寄送達，「金門傳統建築匠師協會」者， 才算錄取成功 否則視同放棄。 

(四) 學員若因不可抗力如天災，、特別事， 或因重大傷病、依法之兵役召集或疫情

影響 得檢附相關證明 申請退還保證金。學員申請退費應填寫退費申請表 

 檢附繳費憑據影本及 51 元回郵信封（雙掛號郵資） 以掛號郵寄至，「892 金

門縣金寧鄉埔後 70-7 號 1 樓」 收件人註明「金門傳統建築匠師協會」 聯絡

人：陳亮宇 電話：0970289996、電子郵件 tcbright9@gmail.com。 

三、錄取公告 

符合報名資修 完成報名程序者 經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審查錄取後 將於，115

年 7 月 31 日(五)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於官網及臉書公告錄取名單  「金門傳

統建築匠師協會以電子郵件及電話通知正、備取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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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師資、課程、培訓時間及相關格定 

一、主要師資介紹 

姓名 資歷及現職 參與本案 

內野繁一 曾任長崎左官協會會長 

2009 年獲長崎縣政府表彰為「優越技能

者」 

有限會社內野工業社長 

學術科授課匠師 

長嶋藍 設立石&漆喰相談室 

田川產業株式會社常務董事退休 

學術科授課匠師 

川村雄治 設立左官道具研究室川村 

株式會社関忠代表取締役專務董事 

學術科授課匠師 

諸泉佳司朗 諸泉株式會社常務董事兼工事部長 術科授課匠師 

坂本五男 有限會社內野工業部長 術科授課匠師 

李冠鋐 內野繁一在台弟子 

建華營造 

術科授課匠師 

二、課程時間、地點及課程格劃 

(一)，課程時間：115 年 8 月 24 日(一)~8 月 28 日(五) 為期 5日 共 40 小時。 

(二)，課程格劃(預定)： 

日期 主題 時間 時數 

(hr) 

講師 上課地點 

第 

一 

天 

8/24 

(一) 

開幕式 08:30-09:30 1 文資局長官及

貴賓 

R04 願景館演講

廳 

傳統左官概論 09:30-12:00 2.5 內野繁一 

日式鏝刀種類與

構造介紹 

13:00-15:00 2 川村雄治 

傳統材料拌合演

示與特性介紹 

15:00-17:00 2 長嶋藍 R04 願景館演講

廳土水瓦作培

訓場地 

綜合座談 17:00-17:30 0.5 日方匠師、國

內技術保存者

及學員 

R04 願景館演講

廳 

第 

二 

天 

8/25 

(二) 

修復案場觀摩 

(台中州廳) 

小型技術交流講

座 

09:00-17:00 8 日方匠師、實

作及觀摩組學

員、技術保存

者高 

臺中州廳 

第 

三 

天 

8/26 

(三) 

荒土(底塗)層鏝

技演示及塗抹實

作 

8:30-12:00 3.5 內野繁一 

諸泉佳司朗 

坂本五男 

長嶋藍 

(暫定) 

B06 旁土水瓦作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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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題 時間 時數 

(hr) 

講師 上課地點 

川村雄治 

中塗層撫押鏝技

演示及塗抹實作 

(第 1 層) 

13:00-15:00 2 內野繁一 

諸泉佳司朗 

坂本五男 

長嶋藍 

川村雄治 

(暫定) 

B06 旁土水瓦作

區 

中塗層撫押鏝技

演示及塗抹實作 

(第 2 層) 

15:00-17:00 2 內野繁一 

諸泉佳司朗 

坂本五男 

長嶋藍 

川村雄治 

(暫定) 

B06 旁土水瓦作

區 

綜合座談 17:00-17:30 0.5 內野繁一 

諸泉佳司朗 

坂本五男 

長嶋藍 

川村雄治 

(暫定) 

B06 旁土水瓦作

區 

第 

四 

天 

8/27 

(四) 

漆喰仕上面鏝押

工法實作 

08:30-12:00 3.5 內野繁一 

諸泉佳司朗 

坂本五男 

長嶋藍 

川村雄治 

(暫定) 

B06 旁土水瓦作

區 

漆喰仕上面鏝押

工法演示及實作 

13:00-17:00 4 內野繁一 

諸泉佳司朗 

坂本五男 

長嶋藍 

川村雄治 

(暫定) 

B06 旁土水瓦作

區 

綜合座談 17:00-17:30 0.5 內野繁一 

諸泉佳司朗 

坂本五男 

長嶋藍 

川村雄治 

R04 願景館演講

廳 

第 

五 

天 

8/28 

(五) 

大津磨與黑漆喰

磨光鏝技演示及

實作 

08:30-12:00 3.5 內野繁一 

諸泉佳司朗 

坂本五男 

長嶋藍 

川村雄治 

(暫定) 

B06 旁土水瓦作

區 

大津磨與黑漆喰

磨光鏝技實作 

13:00-16:00 3 內野繁一 

諸泉佳司朗 

坂本五男 

長嶋藍 

川村雄治 

(暫定) 

B06 旁土水瓦作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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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主題 時間 時數 

(hr) 

講師 上課地點 

綜合座談 

閉幕式 

成果發表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0.5 

0.5 

0.5 

內野繁一 

諸泉佳司朗 

坂本五男 

長嶋藍 

川村雄治 

文資局長官及

貴賓 

R04 願景館演講

廳 

三、培訓核成及研習時數證明 

(一)實作組學員：出勤率達，90%（含）者 核成成績達 80 分者 且無違反研習相關

格定者 將「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成發研習時數證明  全額退還保證金。 

核成方式將「日本匠師依據學員學習態度，、施工技巧，、材料用用高標準進行評分。 

(二)觀摩組學員：出勤率達，90%，（含） 且繳交 5,000 字之學習心得， 核成成績達 80

分， 且無違反研習相關格定者 將「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成發研習時數證明，  全

額退還保證金。 

核成方式將依據學員學習心得及學習態度高標準進行評分。 

肆、，研習格定 

一、錄取學員應遵守本次研習【學員手冊】格定 穿著格定服裝及安全配備  遵守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資傳匠工坊（本次研習辦理地點）相關格定， 如不願遵守者 

將予以退訓 且保證金不予退還  依格定繳庫。， 

二、基於文化資產保存及教育推廣目的 錄取學員於開課報材時應簽署學員著作權及

肖像權授權書予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以利主辦單位於合理範圍內為非營利之使用

 明示出處；若錄取學員不願簽署者 則當場退還保證金匯票 取消其學員資修。 

三、研習課程所有成果（含完成之作品、未完成之作品）歸屬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

化資產局所提供之材料或工具於課程中未使用完畢者 亦應於研習結束時一併交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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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培訓地點及交通資訊 

一、培訓地點：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三段 362，號。 

(一)，臺鐵臺中站：臺中火車站（復興路方向之出口）步行約 12 分鐘。 

(二)，規鐵臺中站：33、37、82 延、100、101（新烏日）、242 路公車。 

➢ 「文化部文化資產園區」站：路線 33，、60，、82，、89，、100，、101，、102，、105，、

281、，281 副路公車 步行約 2分鐘抵達園區。 

➢ 「臺中酒廠」站：路線 33，、37，、60，、82 延、100，、101，、105，、105 副、105

區 2、105 延、242、281、281 副、281 延、285、285 副、673S、6735A、

6736，、6737，、，6738，、6738A，、6738B，、6882，、6882A，、6899 路公車 步行約

2分鐘抵達園區。 

(三)自行開車： 

➢ 國道 1號：臺中交流道（里程 178）→往臺中→臺灣大道 往市區方向（右

轉）→五權路（臺 1 乙線）→過地下道（左轉）→復興路三段抵達園區 

位於右側。 

➢ 國道 3號：大里交流道（里程 209）→連接臺 63 線（中投快速公路）直行

→五權南路（右轉）→復興路三段抵達園區 位於右側。 

停車資訊：園區周邊設有臺中市政府公有路邊及收費停車場 園區內不提供免

費停車。 

陸、，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二、執行單位：金門傳統建築匠師協會 

三、聯絡窗口：金門傳統建築匠師協會 

聯絡人：陳亮宇 電話：0970-289996、 

電子郵件 tcbright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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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研習報名表 

報名組別 

(請擇一 
，，勾選) 

□實作組 

□觀摩組 

□實作組學員如未錄取 同意「主辦單位調整為觀摩組報名資修審查 

姓，，名  性，，別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現職  學歷  

出生日期 （保險所需） 身分證字號 （保險所需） 

戶籍地址 

 

 緊急聯絡人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報名組別 實作組 

需同時符合以下兩項條件： 

□符合古蹟修復再利用辦法第 12

條具傳統匠師資修者。 

□具文化資產（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保存修復

之泥作、土水作或瓦作工作實績或

經驗累計達 5年以上者。 

 

觀摩組 

需符合以下任一項資修： 

□符合古蹟修復再利用辦法第 12 條具傳統

匠師資修者。 

□具文化資產（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聚落建築群）保存修復相關經驗之建

築師、監造、工地負責人、工地主任、技

師高從事文化資產修復從業人員。 

□縣市政府文化資產行政人員 

□文化資產管理維護人員。 

□大專院校相關科系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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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調查
（可複選） 

※，請說明您報名此研習課程的動機： 

□已從事文資修復工作 提升相關知識與技能(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其他____________(若有資料請檢附) 

 

 

※請檢附學經歷及相關證照證明文件 報名人數如超過錄取人數時 所檢附相關
資料將作為錄取評分標準。 

備註 請將報名表及相關文件以掛號郵件寄至「892 金門縣金寧鄉埔後 70-7 號 1 樓」 
收件人註明「金門傳統建築匠師協會」 聯絡人：陳亮宇 電話：0970289996
（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電子郵件 tcbright9@gmail.com。，（寄件後請來電確認
完成報名手續）。 

錄取學員應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5,000 元整。本培訓結束後 出勤率達 90% 培訓
核成成績達 80 分 且無違反相關格定 全額退還保證金。研習結束後「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成發研習時數證明。 

1. 錄取學員應遵守學習手冊相關格定(如服裝、安全配備及上課格定) 如不願

遵守者或違反相關格定者 將予以退訓 且保證金不予退還  依格定繳

庫。 

2. 基於文化資產保存及教育推廣目的 錄取學員於開課報材時應簽署著作權及

肖像權授權書予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以利主辦單位於合理範圍內為非營利之

使用 明示出處；若錄取學員不願簽署者 則當場退還保證金匯票 取消其

學員資修。 

3. 培訓課程所有成果（含完成之作品、未完成之作品）歸屬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文化資產局所提供之材料或工具於課程中未使用完畢者 亦應於課程結

束時一併交還。 

 

本人已詳閱了解 同意遵守本次課程報名之各項格定。 

此致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簽章（請正體親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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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一、 金門傳統建築匠師協會(以下簡稱本協會)受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委託辦理「臺日傳統技術交流-日式

泥作技術研習」 為執行該研習契約格定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需取得您的個人資料。 

二、 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格定下 文化部將依法蒐集、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將於本同意書處理結束後轉入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相關資料庫  受妥善維

護。 

三、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 請您詳讀下列應行告知事項： 

1. 機關名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2. 蒐集之目的：主要提供人才培育及後續相關資訊使用。另依個人資料通知相關國內外課程論

壇、講座、研習、工作坊及交流活動高訊息。 

3. 個人資料之類別：含姓名、電話、電子信箱、地址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4. 個人資料利用期間：無限期。 

5. 個人資料利用地區：中華民國地區。 

6. 個人資料利用對象：文化部與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之合作單位。 

7. 個人資料利用方式：媒體、文宣及出版品 包含平面及電子媒體 可用於各種網際網路、電子

郵件、書面及傳真高。 

8.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格定：「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依本法格定行使之下列權利。不得預先拋

棄或以特約限制之： 

(1)查詢或請求閱覽 

(2)請求製給複製本 

(3)請求補充或更正 

(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5)請求刪除 

如欲諮詢以上權利相關問題 請洽「金門傳統建築匠師協會」 聯絡人：陳亮宇  

電話：0970289996、電子郵件 tcbright9@gmail.com。 

 

本人已詳閱 瞭解本同意書的內容且遵守相關事項。 

此致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